




兖民字〔2022〕83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兖州区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

各镇街，各养老服务机构：
现将《济宁市兖州区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
2022年11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宁市兖州区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
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及时准确掌握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状况并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问题和风险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山东省公办养老机构委托运营管理办法》（鲁民〔2020〕35号）和省民政厅等19部门《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民〔2021〕52号）及济宁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济宁市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济民函〔2022〕91号）等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重大事项报告主体为在本区行政区域内备案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以及各镇街民政办。
第三条  重大事项主要包括：
（一）养老服务机构紧急报告的重大事项。
1.涉及欺老虐老等行为及养老服务质量投诉、举报或纠纷问题；
2.涉及养老诈骗的活动；
3.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的灾害事件；
4.涉及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或其他重大传染病疫情，食物中毒等公共卫生事件；
5.机构内人员非正常死亡，他杀、自杀、伤人等事（案）件；
6.消防事故、施工等安全生产事故；
7.养老服务机构因变更或者终止等未在合理期限内暂停、终止服务的；
8.因涉及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的隐患或问题，被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的；
9.养老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被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
（二）各镇街民政办常规报告的重大事项。
1.养老服务机构经营状况，包括养老服务机构收费标准及收费检查情况（含收取老年人各类预付资金情况）、收支基本情况、场地租赁情况、经营合同期限等；
2.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情况。
第四条  养老服务机构发生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任意一项重大事项，应立即向属地民政办报告。
第五条 各镇街民政办接到养老服务机构关于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任意一项重大事项报告后，按照以下程序向区民政局报告：
（一）初次报告。各镇街民政办在接到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后，应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并立即向区民政局（电话：0537-3433315）进行简要情况报告，区民政局视报告事项严重程度派出专人前往现场进行调查或应急处置。	-
2小时内，各镇街民政办向区民政局书面报告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先期处置情况、舆情风险研判情况、初步对策建议等。
24小时内，各镇街民政办向区民政局书面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善后处理措施及意见、舆情研判处置、事件原因分析、经验教训、对策建议等。
（二）	阶段报告。本着及时续报原则，各镇街民政办应及时向区民政局书面报告最新情况、应急处置阶段性进展、事件发展趋势、即将开展工作等情况。事件当天不能处置完毕的，须每日报告情况直至处置完毕。
（三）	总结报告。重大事项处置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各镇街民政办向区民政局书面上报总结报告。
第六条  每年3月底前，各镇街民政办应向区民政局书面上报本辖区养老服务机构的上年度工作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务对象、服务质量、运营管理、经营收支等情况。
每年6月、12月底前，各镇街民政办应向区民政局书面上报本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半年、年度经营状况报告（报告格式见附件）。
每年12月底前各镇街民政办对本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应至少开展一次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并向区民政局书面报告调查结果。
第七条  各镇街民政办向区民政局上报的重大事项报告，应由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签发。
第八条  各镇街民政办、各养老服务机构应严格落实养老服务机构重大事项报告要求，对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以及不执行报告制度，导致发生重大问题或造成重大损失、重大社会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
第九条  本规定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2022年11月28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9月20日。

附件：济宁市兖州区养老服务机构经营状况报告（格式）













附件

济宁市兖州区养老服务机构经营服务状况
报  告
（格式）
一、基本情况
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委托运营情况、连锁运营情况、入住老年人情况（含入住人数、能力评估情况）、工作人员情况等。
二、经营状况
养老服务机构收费标准及公开情况、养老服务机构收费情况 （含收取老年人各类预付资金情况）、收支基本情况（含财政资金补助情况）、场地租赁情况、经营合同期限等。
各镇街民政办应按照辖区内养老机构名称，分别填 写检查情况、投诉举报、矛盾纠纷、行政处罚等情况。
三、满意度调查情况
根据山东省地方标准《养老服务顾客满意度测评》（DB 37/T 3093-2018 ）对本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并如实记录调查结果。
四、存在的问题及下步打算
养老服务机构可反馈运营中存在的困难和建议。各镇街民政办可根据检查、调查结果，分析养老服务机构潜在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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